
内蒙古科技大学资产交接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资产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防止因机构变动、人员变动过程中管理疏漏而导致学校资产

流失，更好地发挥现有资产的效益，根据《内蒙古科技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本办法所指机构变动情况是指经学校批准，校内

单位之间或单位内部进行合并、分离、撤销、新设或重新组

建等机构调整行为。

本办法所指人员变动情况包括退休（含离岗休养）、调

出学校、停薪留职、在岗死亡等人员以及在学校内部调整工

作岗位的人员。

第二条 凡学校资产，不管经费来源（教学、科研、专

项、自筹等）及购入渠道（购置、调拨、捐赠等），产权均

归学校所有。

第三条 人员、机构变动应及时办理资产变更交接手

续，任何二级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延时办理资

产变更交接戓私自处理（如带走、转送、丢弃、损坏戓变卖

等）。

第四条 因机构调整、人员岗位变动而产生的资产移交，

均应遵循“先移交，后到位（离岗）”的原则。

第五条 交接的主要内容

1.列入学校资产管理范围的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家具、无形资产等资产。



2.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含随机技术资

料、验收报告、日常使用及维修记录等）。

3.其它应交接的学校资产。

第六条 经学校批准的二级单位机构变动，按照学校批

示的资产分割方案，在一个月内办妥变更交接手续，未办妥

前，原资产管理单位负责全权管理，并保护所有资产的安全

和完整。

第七条 退休（含离岗退养）、调出学校、停薪留职、

辞职等人员应在离岗前完成资产变更交接工作，办理好交接

手续后再到人事处办理其他相关手续。其中，退休人员因特

殊情况确需继续使用的，应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办理借

用手续。自动离职以及在岗死亡等人员的资产由所在单位负

责催还，并及时办理资产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条 校内岗位调整人员，应主动配合原单位资产

管理员在学校下文后一个月内办理好变更交接手续。

1. 部门内部的人员变动，登录“仪器设备（家具）管

理系统”按照系统要求，由本单位资产管理员和单位负责人

完成资产变更。

2. 校内部门间人员变动，须填写 《内蒙古科技大学大

学仪器设备调拨单（部门间）》送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资产

变更手续。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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